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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是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的时代，更是党带领
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时代。新时代美好生活，不仅体
现在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还体
现在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更美好向往。新时代美好
生活，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理论基
础、丰富的现实意蕴和美好的未来图景。

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大同，从

“四有”到“五有”再到“七有”

历史的车轮，总是伴随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不懈追求而不断驶向前方。正如习近平
主席在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
总是伴随着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脚步向前发
展的。回首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正是
迈着这样的脚步，靠着坚韧不拔的进取精
神，开辟出联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强有
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努力追求梦想和美
好生活的伟大民族。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
的祖先就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理想的美好
生活状态。“小康”和“大同”的梦想，历
久而弥新，源远而流长，已经沉淀为新时代
美好生活的历史文化源泉。

“小康”一词源于《诗经》：“民亦劳
止、汔可小康。”“大同”作为一种理想社
会模式最早见于《礼记·礼运》：“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是谓‘大同 '。” 古人将“小
康”和“大同”作为两种理想社会模式，并
认为“小康”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
状态。“小康”代表着天下为家、温馨和
睦、崇尚道德、讲究礼仪的亲情社会，承载
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对美好生活孜孜不倦的
追求和向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美好生活状
态，在这种美好生活中，要“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让老百姓过上自给自足、丰衣足
食、无忧无虑、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党的十七大强调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党的十八
大强调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要多谋
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

调，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
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
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
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从中可以看出，十九大在“五有”的
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幼有所育”、“弱
有所扶”，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从中华民族对“小康”“大同”理想
社会始终不渝地追求，到今天我们致力于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礼记·
礼运》中提出“四有”，到我们党提出“五
有”，再到十九大扩充为“七有”，美好生
活的内涵不断丰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和不懈追求。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

是共同富裕”

马克思恩格斯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作为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为之奋斗终
生的主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
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
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
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
运动的利益。”毛泽东深刻把握了马克思的
这一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正确的利
益观。“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
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全心全意
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
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彻底地为人
民的利益工作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时，
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就是共同富裕”。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探索，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
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
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将人民对实
现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同社会主义的本质
紧紧连在了一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并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强调：“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
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任政治局常委

与记者见面会上，阐述了美好生活的涵义：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
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
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
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2017年
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人民生活显著
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
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
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
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
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了美好生活的内涵，也为党的十九大作出“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重要判断，作了理论准备。经过改革开放
近40年的发展，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
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与此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日益广泛和多样化。新时代美好生活，意味着
一方面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
境等需求也日益增长。

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

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提
出新时代“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我们必须
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首先，创造美好生活需要思想指引。即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一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
标。

其次，创造美好生活的的必由之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
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
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纲领。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
要。在经济建设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
水平，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
重，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在做大
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政治建设上，依
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
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
不受侵犯，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在文化建设上，坚定文化自信，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社会建设上，完善公
共服务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
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在生态建设上，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
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最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全体党员干
部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
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
满意的事情做起，不断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

十九大明确了未来三十多年的奋斗目
标：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三
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
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到那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必将成为现实，“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
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
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中国未来的发展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要
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我
们仍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必须始终不
渝地为之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美好生活”解析
□ 史为磊

纵观党章历史变迁，可以鲜明地

看出，党在纪律建设的重点上，越来

越突出对党内“关键少数”的约束。

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
成果指导新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
历史经验。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十九大，中
国共产党党章不断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修
订，其中有关纪律建设条文的变化，成为
党的纪律建设的根本遵循。

纵观党章的历史变迁，可以鲜明地看
出，党在纪律建设的重点上，越来越突出
对党内“关键少数”的约束。

在党的七大以前，党章关于纪律建设
的内容，是针对所有党员而言的，并没有
特别突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
部。1945年，党的七大在对党的建设历史
曲折道路的总结过程中，开始重视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在党的纪律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党
的七大党章，在第1 0章“奖励与处分”
中，把对违反纪律的高级干部的处分提了
出来，指出：“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
委员，如有严重地破坏党纪的行为，中央
委员会有权开除其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
员直至开除其党籍。”这是中国共产党纪
律建设史上，第一次针对中央委员和候补
中央委员明确提出纪律约束。党的八大面
对全国执政的新环境新任务，对七大党章
做了许多具体修改，但依然保留了对违反
党的纪律的中央委员会和候补中央委员会
的处分规定。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
的报告中提出：“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
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
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
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
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
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

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
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

“文革”结束后，1977年党的十一大党
章，在第6条重新规定了对违反纪律的地方
各级党委委员、军队各级党委委员以及中央
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纪律处分。十一大
党章对纪律意识的重申和强调，对于中国共
产党加强中央权威和党内团结，并最终为走
出当时的历史徘徊、走向改革开放起了重要
作用。党的十二大进一步加强了对高级领导
干部的纪律约束。十二大党章在“党的纪律”
部分第40条，明确规定了对违反党的纪律的
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
委员的处分程序，并指出：“严重触犯刑律的
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
决定开除其党籍；严重触犯刑律的地方各级
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同级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之后一直到十九
大的党章，都基本重申了十二大党章关于对
高级领导干部纪律约束的这一表述，主要变
化在于：从党的十四大起到十八大，在十二
大党章第40条的基础上加写了一句话，即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
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
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这一变
化表明了中央从重、从快处理高级领导干部
违纪问题的政治决心。十九大党章则进一
步把上述条文中“在特殊情况下”改为
“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这一修改既维
持了原有条文的实质性内容，又凸显了推
动这种情况成为常态化建设的精神，即不
再是作为特殊情况。

从百年党章史上看党的纪律建设，还
可以看到，党在探索纪律约束的客体上，
经历了从注重对党员个体的纪律约束，到
注重对党员个体和党组织的双重纪律约束
的转变。

从党的二大到四大，党章所申明的党的
纪律的约束客体都是针对党员个体的。从党
的五大起，党章中的纪律所约束的客体不仅
有党员个体，而且还有党组织。“五大”党章
针对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
的行为的党组织，作出处分规定：“对于整个
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
记(解散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
次对违反纪律的党组织做出明确规定。此
后，党的六大、七大党章都继承了五大党章
对违反纪律的党组织的处分规定，把党组织
和党员个体都作为党的纪律约束的对象，并
且在七大上，把对违纪党组织的纪律处分进
一步发展为4种类型，即指责、部分改组其领
导机关、撤销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的领
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七大党章对党组织
的纪律约束，极大地适应了有效管理已成长
为百万党员大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客观需要，
使不断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呈现出强大、
统一的现代性组织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执政
条件下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容上，取得了新的
重要成就。党的八大党章，把群众工作的纪

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突出地摆
在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位置，深化了对党的
纪律体系的认识。但同时，八大党章在探索
党的纪律约束的客体上，则取消了对违纪党
组织处分的相关规定，只强调了对党员违反
纪律的处分类别。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八
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解释：“对于党组
织的处分，实际上完全可以用对于党员的处
分来代替。”从邓小平的这一解释来看，他并
没有否认党组织违反纪律的可能性，而对于
违反纪律的党组织，主要以处分党组织的负
责人为主。逻辑地看，这里面似乎问题并不
大，可以把对党员个体和对党组织的纪律处
分合二为一，但如果考虑到组织一旦形成，
就有超越组成这一组织的个体的意义，对违
反纪律的组织的处分仍然在党的纪律建设
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总结党的组织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特别是在汲取“文革”时期党的组织建
设严重教训的基础上，十二大党章重新开始
强调对违反党的纪律的组织处分规定的重
要性，指出：“坚决维护党的纪律，是党的每
个组织的重要责任。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
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对于严重
违犯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党组织，
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在查明核实后，应根据情
节严重的程度，做出进行改组或予以解散的
决定。”从十二大到十九大的历次党章，都基
本上一字不差地保留了十二大党章关于对
违纪组织处理的文字表述(十九大党章将上
述条文中的“追究”改为“问责”)，并且从党
的十四大起，党章关于“党的纪律”部分，开
始着重强调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
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这一重要认
识，反映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
纪律约束两类客体认识的稳定和成熟。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教授)

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变迁
□ 任晓伟

乡村振兴，布局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目标是

“强、美、富”，方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途径是城

乡融合发展，载体是美丽乡村建设。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描绘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图景，开启了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新征程。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基于当时我国社会总体上进入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的科学判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
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五
句话20个字的要求，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美丽乡村建设，开启
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篇章，农村生产生活发生了明显改
变。党的十九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特征出发，紧
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要求，

“生产发展”升级为“产业兴旺”、“生活宽裕”升级为“生活富裕”、
“村容整洁”升级为“生态宜居”、“民主管理”升级为“治理有效”，
对应新农村建设的20字要求，层次更加提升，内容更加全面，内
涵更加丰富，目标更加宏大。

产业兴旺。“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产业是发
展的根基。产业发展了，乡村才能繁荣兴盛，才能集聚人气，形成
良性循环。农村产业发展，不仅要促进传统种养殖业、农产品加
工业持续发展，而且要不断转型升级，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子
商务等各种新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
济发展旺盛活力。

生态宜居。“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生态宜居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要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大力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
园风光。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农村的具体体
现，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
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要促进农
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推进移风易俗、文明进步，弘
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
程度进一步提高。

治理有效。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加强农村基
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
就是要增强社会的治理力量，要充分挖掘乡镇政府、村党支部、
村民委员会、村民个人以及各种民间组织的治理潜能，做到还权
于民，培育和保护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进一步推动村务公开，
扩大村民的监督和参与度，提高村民自治水平；法治是治国理政
的基本方式，也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德治就是要加强农村伦
理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为根本，以社会公德来制约个人行为。

生活富裕。“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要让农民有持续稳
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

总体来看，乡村振兴，布局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目标是
“强、美、富”，方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途径是城乡融合发展，载
体是美丽乡村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任务就是生态文明
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在兴产业、兴环境、兴文化、兴社
区上下功夫，实现农村产业的大升级、生态环境的大保护、农耕
文明的大发扬、农村社会的大进步，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
农民富起来，让乡村留住绿水青山、记住乡愁。这是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传承辉煌农耕文明的迫切需要，是亿万
农民的美好期待，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

要坚持优先发展经济。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美丽乡村
应该是富足的乡村，贫穷落后的山清水秀不是美丽乡村。美丽乡
村建设要以经济发展为动力支撑，特别要立足于农村当地的优
势资源，做大做强支柱产业，以项目带动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要深化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各项改革，夯实农业基
础地位；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不断延展农业产业链，提升附加
值；要培育农村新业态，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不断拓展养生
养老、运动健康等新业态，做优做精农家乐、民宿等新产业，鼓励
支持资本人才流向农业农村，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子。要努
力做好贫困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特别是产业扶贫，努力
打好脱贫攻坚战。

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是美丽
乡村的气质，是美丽乡村的外在之美，物质富裕而环境脏乱差同
样不是美丽乡村。要进一步处理好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关系，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农村群众环保意
识；要加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力度，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要
规范畜禽养殖，科学合理处置畜禽粪便，等等。只有生态环境好
了，才能确保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才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渴求，特别是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愈来愈强烈。生活
之美、生态之美、乡风文明，内外兼修才算得上美丽乡村。因此，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深刻认识当前农村社会风尚、村民素质、
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回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大
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积极倡导尊老爱幼、邻
里团结、遵纪守法的良好乡风民俗，提高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
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人际关系。发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文
化活动，着力培养新型农民，努力把广大农村建设成更有古道乡
愁、更加和谐稳定、更富人文情怀的美丽乡村。

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农村基
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
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顺应美
丽乡村建设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机遇，加强农业农村基础工
作，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发挥各类人才、新
乡贤等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大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充分
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加大农村基层干部培养力度，提高工
作本领，增进对农民的感情，传承“三农”工作的价值理念和优良
传统。

打造美丽乡村

升级版
□ 徐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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